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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14年長者活躍老化競賽活動」評選須知(草案) 

一、 活動主旨: 

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，如何讓高齡者可以健康老化並落實在地老化成為

首要任務，為以豐富社區老人健康生活，激勵長者走出家門，增進肌力、

促進身體活動及社會參與，國民健康署持續辦理「長者活躍老化競賽活

動」，本活動透過舞台表演展現長者健康活力與生命價值，創造銀世代人

生的意義，實踐「在地老化」與「活躍老化」的理念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

三、 競賽時程： 

(一) 縣市初賽：由各地方政府(離島縣市除外)自訂競賽原則或須知，以遴選

隊伍，擇優進入分區競賽。 

(二) 分區競賽：原則分為 4區(每區涵蓋之地方政府，由本署規劃分配)各辦 1

場競賽活動（暫定 7至 8月間）。(舉辦日期另行通知) 

(三) 全國總決賽：暫定於 10月間辦理。(舉辦日期另行通知) 

四、 參賽說明： 

(一) 參賽對象及組隊方式： 

1、 參賽隊伍人數： 

(1) 一般地區 65 歲以上長者：每隊組隊上台參與人數為 30–60人(以民國 

49年次（含）前出生者)。 

(2) 山地、離島及平地原住民地區 55 歲以上長者：每隊組隊上台參與人數

為 20–60人(以民國 59 年次（含）前出生者)。 

(3) 考量離島地區交通及旅途花費時間長，對長者易造成體力及精神影

響，爰規劃離島地區（澎湖縣、金門縣、連江縣），每隊組隊上台參

與人數計 20–60人。 

(4) 65歲以上參與表演之人員需超過該隊總人數之 80%。 

(5) 競賽隊伍每隊可有參與協助競賽活動之志工（實際參與表演之人數以 3 

人為上限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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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競賽隊伍型態:競賽隊伍分為「常勝組」及「新秀組」二組。 

(1) 常勝組:由各縣市政府推派，107年至 113年之間，曾有 2次(含)以上

進入分區競賽之隊伍(離島地區則直接晉級全國總競賽)，且同隊內新

進參與競賽者人數未超過三分之ㄧ(含)以上。 

(2) 新秀組：由各縣市政府推派，且未達「常勝組」之標準者。 

(二) 出賽時間：由本署綜合考量參賽隊伍得依分組及交通路程遠近，安排隊伍

於上午時段或下午時段進行參賽。 

(三) 參賽隊伍表演建議內容如下： 

1、 表演內容及主題曲：為展現參賽隊伍之創意與特色，參賽隊伍應自行設

計歌曲參賽及表演內容，表演之音樂內容、配樂，依各隊需要自行設

計、剪輯，不以同一首歌曲為限。 

2、 表演時間：每隊以 6 分鐘為上限，表演形式開始（依音樂、聲音、表演

動作等先開始者為基準）即進入計時；以表演形式結束（依音樂、聲

音、表演動作最後結束為基準）為計時結束。（明顯的退場動作不列入

計時） 

3、 表演方式： 

(1) 得用故事性或具地方特色之表演，結合舞台道具、樂器、歌唱、民俗

表演等方式呈現。 

(2) 可結合增加長者身體適能，促進肌力、平衡度、柔軟度及心肺耐力之

動作設計，搭配音樂節奏方式進行。 

(3) 演出之評分僅限舞台(不含搭設之安全坡道)上演出內容為依據，舞台

下任何表演不採計分數。 

五、 評審標準： 

項目/比重 配分 評選說明 

身體活動 30 

 表演動作設計為全身性活動並顧及長者肌力、平

衡力、柔軟度及心肺耐力等多方面訓練 

 表演動作變化多元且強度合宜，每位長者(含失

能長者)皆能展現其身體活動訓練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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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/比重 配分 評選說明 

 動作有搭配發聲、口號或歌曲設計，加強呈現身

體活動 

 隊伍有為不同身體活動能力之長者，設計合適且

增進肌力的表演動作 

長者安全  15 

 注意鞋子防滑性、表演服(飾)裝合宜性、道具安

全性等措施 

 團隊安全:以確保團隊成員安全為優先，須確認

表演者可勝任該動作，並注意其安全 

 舞台安全: 團隊表演道具及器材應以場地表演

的安全為原則考量 

團隊精神  25 

 隊形、動作整齊劃一，隊伍走位、變換不亂，展

現團隊默契 

 團隊動作熟練、流暢，同時展現成員之精神、活

力等 

 在團隊表演中有考慮長者身體能力及適應性，並

妥適安排角色及表演展現，尤其關注年紀較大、

行動不方便之長者共同參與性 

舞台表演 

25 

舞台

演出 
17 

 表演方式或劇情內容之創意性及流暢度 

 團隊整體活力及台風展現 

 舞台演出融入或突顯在地特色(飲食、風景、風俗

民情與人文歷史等) 

整體

造型 
5 

 整體造型設計符合表演情境 
 自製道具，採環保材質或取材生活用品製作，並

可重複使用為佳 

演出

音樂 
2 

 音樂節奏、速率與表演內容(動作)設計及編排搭
配良好，且顧及長者體能狀態 

 音樂曲目間銜接流暢與整體表演搭配良好 

時間

掌控 
1 

 0 分：4 分鐘以下或超過 7 分鐘以上 

 0.5 分：4-5 分鐘或 6-7 分鐘 

 1 分：5-6 分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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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/比重 配分 評選說明 

銀髮參與         5 

 65歲以上長輩上台參與競賽實際人數 

 65歲以上參賽長輩性別比率 

 隊伍上台參與表演者有融入祖孫輩或隔代(註:

需為5歲-25歲之孩童及青年) 

 85歲（含）以上長輩參加人數 

 65歲以上長輩身心不便人數 

六、 參賽隊伍分區與數量：  

(一) 各縣市可推薦進入分區競賽之隊伍數(如表1)。 

(二) 各縣市參加分區競賽之分配表(如表2)。 

(三) 全國總決賽可參加之隊伍資料： 

1、 以各分區競賽結果之金牌及銀牌隊伍可晉級全國總決賽。 

2、 離島地區（澎湖縣、金門縣、連江縣）逕由地方政府衛生局各推派 1

隊，預計 3隊。 

 

 

表 1.各縣市可推薦進入分區競賽之隊伍數(晉級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縣市初賽隊伍數 晉級分區隊伍數 

30隊以上 6 

21 - 30隊 5 

11 - 20隊 4 

6 - 10隊 3 

0 - 5隊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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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：各縣市參加分區競賽之分配表 
區別 參加縣市 

北區競賽 基隆市、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新竹縣、新竹市 

中區競賽 苗栗縣、台中市、彰化縣、南投縣、雲林縣 

南區競賽 嘉義市、嘉義縣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東縣 

東區競賽 宜蘭縣、花蓮縣、台東縣 

七、 獎項及獎品規劃： 

1、 敬老獎：90 歲以上【民國 24 年次(含)】參與競賽之長者；原住民為 

85 歲以上【民國 29 年次(含）】之長者可獲得敬老獎，獎品為等值商

品禮券新臺幣(以下同) 1,000元整。 

◎ 獎項領據簽收時請提供身分證、健保卡、戶籍謄本等證明文件供承辦

單位核對身分，原住民身分者須提供戶籍謄本以核實。 

2、 連續參加獎：進入分區隊伍或參加全國賽之離島隊伍，凡114年參與達連

續四年（含）以上之80歲以上長者（110年時達80歲），經團隊報名後，

由執行單位核對身份，可獲得連續參加獎，獎品為等值商品禮券 1,000

元整。 

3、 分區競賽：依「常勝組」、「新秀組」各依成績序位給與各獎項及獎

品。 

獎項名稱 名額 獎勵方式 備註 

金牌 1名(得從缺) 
獎座 1 座及等值商品

禮券 4 萬元 
新秀組、常勝組各 1 名 

銀牌 
1-2名(得從缺) 

獎座 1 座及等值商品

禮券 3 萬元 

新秀組、常勝組原則各 1

名，若各組參賽隊伍超過

10 隊，則得增加 1 名 

銅牌 
2-3名(得從缺) 

各獲得獎座 1 座及等

值商品禮券 2 萬元            

新秀組、常勝組原則各 2

名，若各組參賽隊伍超過

10 隊，則得增加 1 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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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獎項- 

最佳精神活

力獎 

若干名(得從缺) 
各獲獎座 1 座及等值

商品禮券 1 萬元 
 

特殊獎項- 

最佳創意獎 
若干名(得從缺) 

各獲獎座 1 座及等值

商品禮券 1 萬元 
 

特殊獎項- 

最佳團隊獎 
若干名(得從缺) 

各獲獎座 1 座及等值

商品禮券 1 萬元 
 

 

4、 全國總決賽：依「常勝組」、「新秀組」各依成績序位給與各獎項及獎

品。 

獎項 獲獎辦法 獎額 備註 

金牌 1名(得從缺) 
獎座 1 座及等值商品

禮券 8 萬元 
新秀組、常勝組各 1 名 

銀牌 
1-2名(得從缺) 

獎座 1 座及等值商品

禮券 6 萬元 

新秀組、常勝組原則各 1

名，若各組參賽隊伍超過

10 隊，則得增加 1 名 

銅牌 
2-3名(得從缺) 

各獲獎座 1 座及等值

商品禮券 5 萬元            

新秀組、常勝組原則各 2

名，若各組參賽隊伍超過

10 隊，則得增加 1 名 

特殊獎項- 

最佳精神活

力獎 

若干名(得從缺) 
各獲獎座 1 座及等值

商品禮券 3 萬元 
 

特殊獎項- 

最佳創意獎 若干名(得從缺) 
各獲各獲獎座 1 座及

等值商品禮券 3 萬元 
 

特殊獎項- 

最佳團隊獎 若干名(得從缺) 
各獲獎座 1 座及等值

商品禮券 3 萬元 
 

八、 晉級分區競賽及全國總決賽隊伍相關費用補助事宜說明如下： 

(一) 由本案承辦廠商支付參加分區競賽、全國總決賽隊伍（包括離島地

區），參加活動往返會場相關費用（如交通費、住宿費等，交通費用以

遊覽車為主，視地方特殊性可包含火車、飛機、輪船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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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各隊伍費用補助額度，說明如下： 

1、 分區競賽： 

(1) 賽場所在之當地縣市隊伍每隊 1萬 5,000元整。 

(2) 賽場所在地以外之縣市隊伍每隊 2 萬 5,000 元整。 

2、 全國總決賽： 

(1) 賽場所在之當地縣市隊伍每隊 1萬 5,000元整。 

(2) 其他區縣市隊伍依距離賽事場地之距離補助費用如下： 

A. 同區縣市隊伍，每隊至多補助 2萬 5,000元整。 

B. 110公里以上者，每隊至多補助 3萬元整。 

C. 250公里以上者，每隊至多補助 4萬 5,000元整。 

D. 300公里以上者，每隊至多補助 6萬元整。 

(3) 離島地區：每隊至多補助 6 萬元整。 

九、 地方政府衛生局需配合事項： 

(一) 地方政府衛生局應於本署規定時間內(另於分區競賽 1 個月前函知)推派

隊伍報名，請將報名相關資料函文提供承辦單位。 

(二) 請地方政府衛生局鼓勵轄區內安養機構組隊參加縣市初賽。 

(三) 協助晉級隊伍報名分區競賽及全國總決賽等相關事宜。 

(四) 協助參賽隊伍於競賽 5天前確認人員名單及演出音樂。 

(五) 已報名長輩當日若因故無法出席，得遞補相同資格之替代人選（1名遞補

1名），請長輩當日備相關身份證明文件於報到處辦理遞補。 

(六) 參賽隊伍於報名時需確認年齡及身分別，由衛生局或衛生所協助核實資

料正確性。 

(七) 協助參賽隊伍投保旅遊平安險、意外險，或視各隊需求加保其他有效之

個人保險。 

(八) 協助晉級隊伍分區競賽及全國總決賽交通運輸、住宿安排與相關費用補

助。 

(九) 考量高齡長輩身體狀況，搭乘遊覽車或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做長途旅運

時，建議評估隊伍之需求性，安排妥適之隨隊醫療或護理人員，以照護

參賽長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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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 協助蒐集縣市初賽參賽隊伍相關資料(人數、年齡、性別)，並提供本

署，以利活動參與資料庫建立。 

十、 其他： 

(一) 主辦單位有權變更或最後解釋之權利。 

(二) 本活動倘因國家(如防疫規範、災害應變等)措施，暫停或延後公眾集會

等不可抗拒相關情事，主辦單位保有暫停或延後競賽及變更競賽辦理方

式與場地調整之權利。 

 


